
114 學年度進修學制學雜費基數、學分費調整案 

支用計畫 

一、進修學士班之學雜費依 0.915%進行調整，預估每年增加收入 61 萬 7,932
元((11+12 *16 學分)  *2 學期*1,522 人)投入以下支用計畫。 

二、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收入為自給自足，調整後增加收入由學系依據本校「碩

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」編列使用。 

進修學士班學雜費各支用計畫分配額度表 

項次 項目 經費占比 經費(元) 

1 補助弱勢學生 10% 61,793 

2 學生諮商輔導 10% 61,793 

3 增加圖書資源 10% 61,793 

4 補助國際交流活動 15% 92,690 

5 改善院系教學設備 25% 154,483 

6 優化社團設備及空間 20% 123,587 

7 改善校園環境(體育設施&公共空間)10 10% 61,793 

合計  617,932 元 
 


